
股票代码:002737� � � �股票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2015-041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葵花药业集团

(衡水)得菲尔有限公司增资及变更法

定代表人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事项概述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

资金对控股子公司葵花药业集团

(

衡水

)

得菲尔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

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对葵花药

业集团

(

衡水

)

得菲尔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衡水葵花”

)

增资

2,800

万元

,

全部计入注册资本

,

同时衡水葵花另外

三名自然人股东实施同比例增资。衡水葵花增资扩股实施完毕后注册资本为

7,000

万元

,

各股东出资比例不

变

,

具体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权（万元） 持股比例

１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４９００ ７０．００％

２

刘海港

１８９０ ２７．００％

３

龙陵

１０５ １．５０％

４

李洪建

１０５ １．５０％

衡水葵花董事会决议

,

聘任龙陵女士担任衡水葵花总经理

,

根据衡水葵花《章程》“总经理为公司法定代

表人”之规定

,

龙陵女士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二、工商变更登记的基本情况

近日

,

衡水葵花取得由衡水经济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换发的 《营业执照》

(

注册号为

130000400003671)

。《营业执照》变更内容如下

:

1.

法定代表人由原“关彦斌”变更为“龙陵”

;

2.

注册资本由原“叁仟万元整”变更为“柒仟万元整”。

现登记相关信息如下

:

名称

:

葵花药业集团

(

衡水

)

得菲尔有限公司

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衡水开发区滏阳四路东侧、新区六路以南

ZB-0001

号

法定代表人

:

龙陵

注册资本

:

柒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04

年

08

月

02

日

营业期限

:2004

年

08

月

02

日至

2034

年

08

月

01

日

经营范围

:

生产颗粒剂

(

含头孢类、青霉素类

)

、硬胶囊剂

(

含头孢类、青霉素类

)

、片剂、散剂、干混悬剂

(

有

效期到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销售公司自产产品。

(

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

应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

备查文件

:

1.

葵花药业集团

(

衡水

)

得菲尔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特此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1日

股票代码:002737� � � � �股票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2015-042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葵花药业集团(冀

州)有限公司增资及变更法定代表人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事项概述

葵花药业集团

(

冀州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冀州葵花

")

为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子公司葵花药业集团

(

衡水

)

得菲尔有限公司

(

本公司控股比例为

70%)

之全资子公司。本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葵花药业集团

(

冀州

)

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

同意葵花药业集团

(

衡

水

)

得菲尔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冀州葵花增资

5,000

万元

,

全部计入注册资本。增资实施完毕后

,

冀州葵

花注册资本变更为

7608

万元

,

葵花药业集团

(

衡水

)

得菲尔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

。

冀州葵花董事会决议

,

选举吴淑华女士担任冀州葵花董事长

,

根据冀州葵花《章程》

"

董事长为公司法定

代表人

"

之规定

,

吴淑华女士担任冀州葵花法定代表人。

二、工商变更登记的基本情况

近日

,

葵花药业集团

(

冀州

)

有限公司取得由冀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换发的《营业执照》

(

注册号为

131181000001990)

。《营业执照》变更内容如下

:

3.

法定代表人由原

"

关彦斌

"

变更为

"

吴淑华

";

4.

注册资本由原

"

贰仟陆佰零捌万元整

"

变更为

"

柒仟陆佰零捌万元整

"

。

现登记相关信息如下

:

名称

:

葵花药业集团

(

冀州

)

有限公司

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住所

:

冀州市滏阳西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

:

吴淑华

注册资本

:

柒仟陆佰零捌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01

年

04

月

27

日

营业期限

:2001

年

04

月

27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经营范围

:

颗粒剂、口服液、合剂、小容量注射剂、乳膏剂

(

激素类

)

、栓剂、口服溶液剂、糖浆剂、软膏剂、生

产销售

(

有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

备查文件

:

1.

葵花药业集团

(

冀州

)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特此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1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基金持有“中国南

车” 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旗下部分基金所持有的中国南车

(

股票代码

:601766)

于

2015

年

5

月

7

日起停牌。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发布中证

协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的有关规定以及本公司关于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

,

经与托管银行

协商一致

,

本公司决定自

2015

年

5

月

21

日起对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该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

直至该停牌股票恢复活跃交易。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证券业协会相关规定、

以及基金合同中关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 如发生影响估值政策和程序有效性

及适用性的情况

,

本公司将及时调整估值方法并公告

,

以保证其持续适用。

如有疑问

,

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9700

、

021-68609700

咨询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2日

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恢复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05月22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欧成长优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６０２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

明

恢复大额申购日

２０１５－０５－２２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２０１５－０５－２２

恢复大额定期定额投资日

２０１５－０５－２２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

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决定

,

自

2015

年

5

月

22

日起

取消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购、转

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超过

50,000

元

(

不含

)

的限制。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lcfunds.com,

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700-9700

、

021-68609700

咨询

相关信息。

中欧瑾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05月22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瑾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欧瑾泉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１１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欧瑾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欧瑾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等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

明

恢复大额申购日

２０１５－０５－２２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２０１５－０５－２２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的原因

说明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欧瑾泉灵活配置混合

Ａ

中欧瑾泉灵活配置混合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１１１０ ００１１１１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 是 是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转换

转入

是 是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决定

,

自

2015

年

5

月

22

日起

取消中欧瑾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购、转换转入金额超过

10,000

元

(

不含

)

的限制。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lcfunds.com,

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700-9700

、

021-68609700

咨询

相关信息。

中欧瑾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05月22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瑾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欧瑾和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１７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欧瑾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欧瑾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等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

明

恢复大额申购日

２０１５－０５－２２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２０１５－０５－２２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的原因

说明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欧瑾和灵活配置混合

Ａ

中欧瑾和灵活配置混合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１１７３ ００１１７４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 是 是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转换

转入

是 是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决定

,

自

2015

年

5

月

22

日起

取消中欧瑾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购、转换转入金额超过

50,000

元

(

不含

)

的限制。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lcfunds.com,

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700-9700

、

021-68609700

咨询

相关信息。

证券代码:002535� � �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15-0040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南证监局2014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林州重机”或“公司”

)

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

管局《关于对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报的问询函》

(

豫证监函〔

2015

〕

107

号

),

现就问询函相关事

项回复公告如下

:

一、

2014

年公司资产负债率上升较快

,

从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

56.52%

上升到

65.73%,

且短期负债占总负债

的

93.36%

。请详细说明公司如何应对短期债务到期的偿还压力。

回复

:

针对短期债务到期的偿还压力

,

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积极应对

:

1

、维护好各个授信银行的存量授信

,

并做好续授信工作

,

保证在存量授信到期前

,

新的授信能够正常接续

,

即能够做到还旧借新。到目前为止

,

公司与各合作银行合作正常

,

没有一家银行压缩授信情况。

2

、准备一定金额的还贷资金

,

及时偿还到期贷款

,

并保证该笔资金专款专用

,

不得挪做他用。

3

、设立临时融资业务工作小组

,

由专人负责

,

统一安排融资业务

,

如有特殊情况发生

,

及时向董事会报告

,

第一时间做出应对

,

避免风险发生。

4

、公司申请发行的

8.5

亿元公司债

,

主要用途是置换短期银行借款

,

从根本上解决短期债务问题。目前公

司正在积极准备发行工作。

二、

2014

年公司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相关的现金中票据融资为

15.24

亿元

,2013

年该项目金额为

0,

请说明

票据融资业务流程及

2013

年是否开展了此类业务。

回复

:

公司的票据融资业务流程

:

1

、向银行申请授信

,

如果银行批准

,

会在授信批复中说明授信品种

,

一般包括流动资金贷款、承兑汇票、信

用证等

,

其中承兑汇票、信用证属于票据业务。

2

、如果采用票据融资

,

经与银行协商

,

公司将票据开给指定收款人。

2014

年由于银行资金紧张

,

公司大部

分新增银行业务都是采用票据的形式。

3

、指定收款人收到票据后

,

部分或全部退还给公司

,

由公司自由支配。

2013

年公司发行了短融

6

亿元

,

同时大部分银行业务采用流动资金贷款形式

,

少量票据业务属于正常的支

付方式

,

在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归集。

三、

2014

年年报披露的折旧方法如下表

:

类别 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年限平均法

２０－３０

年

５．００％ ３．１７－４．７５％

机器设备 年限平均法

１０－１５

年

５．００％ ６．３３％－９．５０％

运输设备 年限平均法

６

年

５．００％ １５．８３％

其他设备 年限平均法

５

年

５．００％ １９．００％

融资租赁固定资产 年限平均法

１１

年

５．００％ ８．６４％

2013

年年报披露的折旧方法如下表

:

类别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２０ ５．００％ ３．１７％

机器设备

１０ ５．００％ ６．３３％

电子设备

５ ５．００％ １９％

运输设备

５ ５．００％ １５．８３％

融资租赁固定资产

１１ ５．００％ ８．６４％

其他设备

５ ５．００％ １９．００％

请说明

2014

年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与

2013

年相比是否发生变化并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

回复

:2014

年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与

2013

年相比未发生变化

,2013

年度审计报告与

2014

年度审计报告的

折旧表述是一致的

,2013

年度报告与

2014

年度报告折旧表述不一致是因为

:

在填报年报系统过程中未输入年

字

,

导致系统默认为第一个数字

,

确属输入失误所致。

四、

2014

年核销坏账共

612.46

万元

,

请具体说明公司履行的审批程序及依据。

回复

:

根据公司财务管理方面的相关制度

,

公司核销坏账的管理权限是单笔金额为

300

万元以内

,

由经理

会审议批准即可。因此

,

公司

2014

年度核销坏账事宜符合公司的内部控制管理流程。

2014

年

,

经公司内部审议

,

核销了部分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

,

核销金额为

6,124,581.53

元。其中重要的应收

账款核销情况如下

:

单位名称

应收账款性

质

核销金额（元） 核销原因 履行的核销程序

是否由关联

交易产生

客户一 销售商品

２

，

８８８

，

５６０．００

账龄较长 内部审议批准 否

客户二 销售商品

６２３

，

０００．００

账龄较长 内部审议批准 否

客户三 销售商品

６１４

，

６６４．００

账龄较长 内部审议批准 否

客户四 销售商品

５８３

，

７９３．００

账龄较长 内部审议批准 否

客户五 销售商品

５３２

，

０００．００

账龄较长 内部审议批准 否

其他零星客户 销售商品

８８２

，

５６４．５３

账龄较长或客户已倒

闭

内部审议批准 否

合计

６

，

１２４

，

５８１．５３

五、

2014

年管理费用中研发费用为

2894.22

万元

,

研发支出为

2894.22

万元

,2013

年管理费用中研发费用为

0

万元

,

研发支出为

6319.77

万元

,

请分别说明

2013

年、

2014

年公司对研发费用的会计处理方法

,

分析是否发生变

化及原因。

回复

:

公司

2013

年、

2014

年对研发费用的会计处理方法没有变化。

研发费用是公司新产品研究开发阶段计入费用化的金额

,

列入管理费用科目。研发支出包括研究开发阶

段费用化和资本化

(

包括研究与开发过程中所使用资产的折旧、消耗的原材料等

)

二个方面的金额

,

是二者的

总和。

公司在

2013

年度报告披露中

,

将“研发费用”纳入“其他”项目进行了披露

,

主要是因为

,

公司自

2011

年

7

月

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以来

,

“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被极个别人士误认为是《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

法》 “

(

四

)

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中的“研究开发费用”

,

以为公司不符

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为避免误解

,

公司在

2012

年报、

2013

年报中将“研发费用”并入“其他”项目进行了

披露。

2014

年度

,

公司进行了高新技术企业的重新认定工作

,

根据申报要求

,

在

2014

年度报告中将“研发费用”进

行了重新单列

,

但上期发生额为了与

2013

年报保持一致

,

故未将其从“其他”项目中分列出来。

公司

2014

年的研发费用均为费用化的金额

,

故与研发支出一致。

2013

年的研发投入中

,

费用化的金额为

1,

227.98

万元

,

资本化的金额为

5091.79

万元

,

合计为

6319.77

万元

,

均作为研发支出。

六、 请具体说明林州重机

2014

年度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汇总表中对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

核算的其他会计科目的具体情况

,

并说明科目与

2014

年年报关联交易部分的勾稽关系。

回复

:

七、林州重机

2014

年度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汇总表显示

,

林州重机与亿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发生非经营性往来

60

万元

,

请说明是否在

2014

年报中进行披露并说明原因。

回复

:

该项资金

60

万元属于以先行出资的方式

,

用于新公司先期办理设立等事宜的开办费

,

在年报披露系

统中未找到相应类别

,

故只在《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汇总表》中进行了披露。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2015年 5 月 22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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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5

年

5

月

21

日（星期四）上午

9:30

。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5

月

20

日

-5

月

21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20

日下午

3:00

至

2015

年

5

月

21

日下午

3:00

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马镇东街

7

号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

司

"

）四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汪瑞敏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或委托代理人） 共

18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42,

875,03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689％

。

其中：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共

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39,324,468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891％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1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3,550,56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98％

。

2

、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共

1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3,550,

56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98％

。

其中：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共

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1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3,550,56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98％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42,785,03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01％

；反对

90,000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99％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460,5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652％

；反

对

9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4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42,785,03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01％

；反对

90,000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99％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460,5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652％

；反

对

9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4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42,785,03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01％

；反对

90,000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99％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460,5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652％

；反

对

9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4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2,785,03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01％

；反对

90,000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99％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460,5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652％

；反

对

9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4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42,785,03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01％

；反对

90,000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99％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460,5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652％

；反

对

9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4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2,785,03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01％

；反对

90,000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99％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460,5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652％

；反

对

9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4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260� � � �证券名称:伊立浦 公告编号:2015-036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投票方式召开

;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

3

、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5

月

6

日收到控股股东北京市梧桐翔宇投资有限公司

(

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超过

3%)

书面提交的《关于提请增加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

提请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增加审议 《关于调整公司配股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修改配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两个临时提案。董事会经审核后认为

:

上述临时提案的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

,

有明确的议题和决议事

项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同意将该临时提案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21

日下午

3: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20

日

-2015

年

5

月

21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20

日

15:00

至

2015

年

5

月

21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佛山市南海区松岗松夏工业园工业大道西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一楼

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4

、会议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现场会议主持人

:

经半数董事一致同意

,

会议由董事王鑫文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43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8,

171.2992

万股

,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30.81%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6,542.7746

万股

,

占公

司总股份数的

24.67%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41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1,628.5246

万股

,

占公司总股份数

的

6.14%

。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全体监事出席了会议

,

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吴兴印律师、麦彩云律师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

,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权股数为

8,171.2992

万股。同意

8,171.2992

万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0%

。

其中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16,325,

24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8%;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配股发行方案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权股数为

8,171.2992

万股。同意

8,171.2992

万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0%

。

其中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16,325,

24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8%;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配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权股数为

8,171.2992

万股。同意

8,171.2992

万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0%

。

其中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16,325,

24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8%;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至高

(

广州

)

律师事务所吴兴印律师、麦彩云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

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真实、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广东至高

(

广州

)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342� � �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2015-029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15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

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加强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投资者关系管理

,

提高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

,

更好的保护

投资者合法权益

,

公司拟定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

(

星期四

)

下午

3:00-5:00

参加河北辖区上市公司

2015

年度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

以下简称

"

接待日活动

"),

届时公司将与投资者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就

2014

年年报、公

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

,

通过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互动平台与投资者进行

"

一对多

"

形式的沟通

,

投资者可登录全景网河北证监局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

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dqhd/hebei)

参加本次接待日活动。

公司出席本次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

:

公司总裁张虹女士、财务总监付强先生、董事会秘书白雪飞先生

,

欢

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22日

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000859� � � �编号:2015-045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按期收回理财产品本金和收益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董事会五届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5

月

19

日

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花园街支行签订《徽商银行智慧理财人民币理财产品协议书》

,

使用

10,000

万元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其发行的徽商银行智慧理财

"

本利盈

"

组合投资类理财产品

,

期限一年。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4

年

5

月

20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

上述理财产品本金和收益已按合同约定于

2015

年

5

月

21

日到期赎回

,

收回本金

10,000

万元

,

总计获得收益

580

万元

,

其中计入本期收益

220.88

万元。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0966� � �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2015-030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国电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

务协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金融服务协议》审批和签署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2015

年

4

月

14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金融服务协议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关联方国电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财务公司

"

）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由财务公司为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综合授信、收付交易款、委托贷

款、票据承兑及贴现、存款、信贷、融资租赁、投资投行等金融服务业务。出席上述会议的公司关联董事和关联

方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交易相关内容及

决议公司已于

2015

年

3

月

18

日和

2015

年

4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进行了披露，公

告编号：

2015-006

、

2015-008

、

2015-019

）。

根据公司上述会议决议，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与财务公司正式签订了《金融服务协议》

,

协议全文公司

已于

2015

年

3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进行了披露。

二、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

、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

、关联交易独立董事意见；

4

、财务公司营业执照；

5

、财务公司金融许可证；

6

、《金融服务协议》。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3167� � � �股票简称:渤海轮渡 编号:临2015-018

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何勇兵先生、水向东先生提交的书

面辞职申请。何勇兵先生、水向东先生因个人原因

,

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

同时一并辞去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的相应职务。何勇兵先生、水向东先生辞去董事职务后

,

将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2015

年

5

月

20

日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人数由

12

人调整

为

9

人

,

何勇兵先生、水向东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

不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产生影响。

公司监事会于近日收到监事尹奇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申请。尹奇先生因个人原因

,

申请辞去公司监

事职务。

尹奇先生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

使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公司章程》规定的

5

人

,

但不会导致公司监事会

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

不会对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产生影响

,

公司监事会将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尽快进行补选监事事宜

,

在股东大会选出新的监事前

,

尹奇先生继续履行监事职责。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谨向何勇兵先生、水向东先生、尹奇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贡献表示

衷心感谢

!

特此公告。

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1日


